花蓮縣吉安國民小學114年度環境知識競賽校內初賽辦法

1、 依據: 花蓮縣政府114年5月28日府教設字第1140105809號函、 114年環境知識競賽須知。
2、 目的: 
(一)提昇學生對環境知識的認知程度及環保議題素養。
(二)選拔本校四、五年級對環保議題有興趣之學生，擇優3名代表學校
    參加114年縣內環境知識競賽複賽。
3、 辦理時間：114 年 6 月 18日 (三)導師時間 (08：10 至 08：30)
4、 辦理地點：6年1班教室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參加對象：本校四、五年級學生。
6、 辦理方式： 
(一) 競賽題目命題範圍：
1. 測驗題庫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「校內公告訊息區」。
2. 學生可自行上學校首頁下載題庫閱讀。
(二) 測驗方式：
1. 測驗題目為 33 題單選題，測驗時間 20 分鐘，以筆試方式進行。
2. 取測驗成績排序前3名學生代表學校參加縣賽。
7、 獎勵方式：
　　1.前3名學生：可獲得吉星點9點，並可代表學校參加縣賽。
　　2.答對24題以上學生：可獲得吉星點6點。
8、 本計畫經校長奉核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承辦人:          總務處:            學務處:          校長:

附件1
吉安國民小學114年度環境知識競賽校內初賽報名表
	班級
	(     ) 年 (     ) 班

	編號
	學生姓名
	1.每班最多可報名6位學生。
2.測驗時間：6月18日(三)
  導師時間。(08：10 至 08：30) 
3.測驗地點：6年1班教室。
4.測驗時間 20 分鐘，以筆試方式
  進行，要帶鉛筆、橡皮擦。
5.得分前3名學生：可獲得吉星點
  9點，並可代表學校參加縣賽。
　答對24題以上學生：可獲得吉
  星點6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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